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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1条 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阿尔山市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内房车管理，维护度假区旅游秩序和生态环境，保障游客安全，促进房车旅游健康发展，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度假区内房车的停放、临时使用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房车，是指配备卧室、厨房、卫生间等设施，包括自行改造具备旅行宿营功能的车辆或原装出厂的自行式房车及拖挂式房车。
第三条 管理原则  
坚持“规范管理、安全有序、便民服务、分类引导”的原则，平衡城市秩序与游客需求。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部门职责
1.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房车占用公共区域、停车位范围内影响市容环境等行为的监督管理；  
2.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范围内房车停放、行驶的交通安全管理；  
3. 自然资源局与住建局：统筹房车营地、停车设施的规划建设；  
4. 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及政策宣传工作。  
第五条  协同机制
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专项整治，共享管理信息。
第三章 房车停放及行驶管理

第六条 房车停放区域和露营区域实行分类管理：
1.房车停放区域：仅供房车临时停放，不得进行露营活动（为保护五里泉湿地，五里泉停车场停车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2.房车露营区域：可供房车停放和露营，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
第七条 房车游客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停车费或露营费。
第八条 房车停放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 房车应停放至合法设置的停车场、房车营地或私有产权场地；  
2. 临时停靠不得影响交通及市容。
3. 按照指定位置和方向停放，保持车距；
4. 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等公共空间；
5. 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6. 保持车辆清洁，不得乱扔垃圾。
第九条 禁止性规定  
1. 禁止在以下区域停放或驻留房车：  
城市道路、人行道、绿化带、消防通道、广场周边等公共区域；学校、医院、湿地保护范围等敏感区域周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停区域。  
2. 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3. 不得在禁止通行的道路、区域行驶；
4. 不得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掉头；
5. 保持露营区域整洁，不得乱扔垃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6. 不得在露营区域内进行烧烤、篝火等明火活动；
7. 不得在露营区域内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
8. 严禁一车占用多位。
9. 临时停靠的旅居车游客不得在公共绿地、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实施生火做饭、烧烤聚餐、摆设桌椅、搭设雨蓬、天幕、帐篷、悬挂吊床、晾晒衣物以及其它影响环境卫生和防火安全等破坏城市管理秩序的行为。
10. 携带宠物的旅居车游客，应遵守《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宠物的管理，采取措施防止宠物随地便溺。
第十条 房车营地管理  
1. 鼓励社会资本建设标准化房车营地，配备水电、排污等设施；  
2. 营地运营方需向相关部门备案，落实安全、卫生责任。
第4章 服务与保障

第十一条 便民服务  
1.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文化旅游体育局发布房车指定停车区、营地或经营性停车场目录，完善指示标识，协调救援保障；  
2. 在重大节庆或旅游旺季，可设置临时停放区并加强管理。  
第十二条 环境卫生责任  
1. 房车使用者需自行处理生活垃圾、污水，禁止随意倾倒；  
2. 营地或停车场应设置专用垃圾收集设施。
第5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三条 监督检查  
1.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可通过巡查、监控、公众举报等方式实施监管；  
2. 对违规停放、污染环境等行为，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四条 法律责任  
（一） 违规占用公共区域停放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二） 乱倒垃圾、污水的，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项处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 阻碍执法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6章 附则

第十五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阿尔山旅游度假区房车指定停放点

	序号
	停放点及位置
	停放数量
	联系人电话

	1
	鹿角湾营地（位于城南出口302国道2公里处，停车收费）
	80辆
	铁经理15334847774

	2
	汽车营地（位于城南出口0.8公里处）
	13辆
	公共停车场

	3
	地质公园停车场（位于城南入口北侧100米）
	30辆
	公共停车场

	4
	骑警队打卡停车场（位于海神别墅区南侧）
	10辆
	公共停车场

	5
	那伦宾馆西侧停车场
	8辆
	公共停车场

	6
	小城家宴南侧停车场
	30辆
	公共停车场

	7
	望山营地停车场（紧邻城北出口加油站，停车收费）
	30辆
	白女士13948207728

	8
	五里泉停车场（位于城北出口北侧5里处）
	20辆
	临时公共停车场

	9
	城市餐厅停车场（位于第一小学正门对面）
	20辆
	临时公共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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